
南京市图审中心统一技术措施

编号：2021-013

关于开展施工图设计质量函告及约谈的有关要求

各科室：

为进一步加强中心审查质量管理，规范函告、约谈行为，

发挥图审监督作用，切实提高建设单位质量安全意识，促进勘

察设计单位勘察设计质量提升，现对中心受理审查的项目开展

施工图设计质量函告及约谈管理提出以下要求：

一、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年度内报审项目首次出现下

列情形之一时，中心可视情况对相关单位进行函告：

1、一审发现：单个专业违反强制性条文 6条及以上的；或

勘察专业违反强制性条文 2条及以上的；或建筑、结构专业共

违反强制性条文 6条及以上的；或大型项目整体违反强制性条

文 12条及以上的；或中小型项目整体共违反强制性条文 8条及

以上的；或复审第一轮项目整体违反强制性条文 2条及以上的；

2、报送施工图设计文件严重缺漏项，涉嫌故意漏传、错传

设计文件的；

3、施工图设计文件严重不满足编制深度规定要求，图面表

达严重不符合制图标准相关规定的；

4、存在其他设计质量安全隐患的。

二、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年度内报审项目出现下列情

形之一时，中心可视情况对相关单位进行约谈：



1、经中心函告后，后续报审项目一审再次发现：单个专业

违反强制性条文 6条及以上的；或勘察专业违反强制性条文 2
条及以上的；或建筑、结构专业共违反强制性条文 6条及以上

的；或大型项目整体违反强制性条文 12条及以上的；或中小型

项目整体共违反强制性条文 8条及以上的；或复审第一轮项目

整体违反强制性条文 2条及以上的；

2、经中心函告后，后续报审项目再次发现设计文件严重缺

漏项，涉嫌故意漏传、错传设计文件的；

3、经中心函告后，后续报审项目再次发现设计文件严重不

满足编制深度规定要求，图面表达严重不符合制图标准相关规

定的；

4、复审第二轮及以上再次发现违反强制性条文的；

5、提供虚假成果资料等行为的；

6、12345信访投诉勘察设计质量问题，经调查确实存在勘

察、设计失误导致质量隐患的；

7、存在其他设计质量安全隐患的。

三、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年度内报审项目出现下列情

形之一时，中心将视情况上报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1、免于施工图审查项目抽查发现违反强制性条文的；

2、经中心约谈后，后续报审项目再次发现存在第二条中情

形之一的；

3、存在其他严重设计质量安全隐患的。

四、被函告、约谈单位原则上为建设单位和勘察设计单位，

被约谈人员原则上为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项目经办人、勘察

设计单位分管质量管理的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业负责人、

签章注册工程师或者直接设计人员等。



五、 函告程序

函告前，相关科室按照第一条中规定，将项目情况及时向

总工办进行通报。总工办组织对项目设计质量进行复核，提出

函告需求。经中心领导确认后，对建设单位发放《设计质量问

题告知函》（详见附件 1）。

函告后，总工办负责整理归档相关台账，跟踪项目整改落

实情况并及时反馈中心领导。

六、 约谈程序

1、约谈前，相关科室按照第二条中规定，将项目情况及时

向总工办进行通报。总工办组织对项目设计质量进行复核，提

出约谈需求。经中心领导确认后，对责任单位发放约谈书面通

知（详见附件 2），进行约谈。

2、约谈由中心总工办负责人主持，中心分管质量的领导参

加，审查科负责人及项目审查专家同时参与；必要时，可邀请

其他相关部门人员参加；总工办安排专人负责记录。

3、约谈结束，参与约谈人员须在约谈记录上签字确认（详

见附件 3）。

4、约谈内容主要包括：

1）中心通报被约谈单位报审项目在施工图审查过程中发

现的质量问题事项；

2）被约谈单位分别进行陈述，陈述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内容：①对审查发现问题的认可情况；②对存在问题的原因

分析；③针对具体问题的整改方案；④针对责任主体单位内部

质量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的整改措施；

3）中心对被约谈单位提出的整改方案和措施提出意见和

要求，并对其后续报送项目的设计质量提出进一步监督管理措



施。

5、约谈后，总工办负责整理归档相关台账，跟踪项目整改

落实情况并及时反馈中心领导。

七、 上报程序

相关科室按照第三条中规定，将项目情况及时向总工办进

行通报。总工办组织对项目设计质量进行复核，提出上报需求。

经中心领导确认后，由总工办负责整理相关项目情况上报上级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八、对被函告或约谈单位，中心将跟踪项目整改落实情况，

并对其后续报审项目进行重点检查。

九、对无故不参加约谈或未认真落实函告、约谈要求造成

不良影响的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中心将根据有关规定上

报上级建设主管部门，并由相关部门追究其责任。

附件 1：设计质量问题告知函

附件 2：约谈通知单

附件 3：约谈记录

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管理中心

2021年 7月 12日

管理类 技术类

（建筑 结构□水 电 暖 勘察□基坑□绿建 消防 人防□幕墙□装饰 市政）



附件 1 

设计质量问题告知函 

编号：HG21-00x 

（建设单位）： 

你单位在 XX 年 XX 月 XX 日报我中心审查的

XXXXXXXX 项目（审查编号：），勘察设计单位为：（勘

察设计单位），经审查发现，该项目一审（复审第一轮）共

违反强制性条文 XX 条（其中，建筑专业 XX 条、结构专业

XX 条、给排水专业 XX 条、电气专业 XX 条、暖通专业 XX

条、人防专项建筑 XX 条……），属于违反强制性条文数量

较多的项目（一审整改后再次发现违反强制性条文且数量较

多的项目）。 

请你单位高度重视，会同相关勘察设计单位，对本次审

查发现的问题，督促相关责任人员认真分析，落实整改。 

我中心将对你单位和相关勘察设计单位整改情况进行

跟踪，并对后续报审项目进行重点检查。 

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中心总工办 025-83278171。 

特此函告！ 

 

 

 

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管理中心 

XX 年 XX 月 XX 日 

  



附件 2 

约谈通知单 
编号：  YT21-00X 

项目名称  审查编号  

被约谈建设单位  

被约谈人员 

 

被约谈勘察设计

单位 
  

约谈时间  约谈地点  

约谈联系人  联系电话  

约谈事项 

 

 

 

 

 

 

 

 

约谈单位 

 

 

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管理中心（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3 

约谈记录 
编号：YT 21-00X 

被约谈建设单位  
被约谈人

员 

 

被约谈设计单位   

约谈时间  约谈地点  

约谈负责人  主持人  

参与约谈人员  

约谈主要内容  

约 

 

 

谈 

 

 

记 

 

 

录 

 

（不够可另附页） 

 

 

 

约谈负责人：                                     记录人： 

被约谈人员： 

年    月   日 




